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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中 

有关财务会计问题的专项说明 

 

致同专字（2023）第 441A015576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23 年 7 月 17 日出具的审核函[2023] 010253 号关于《关于广东

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以下简称“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要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申报会计师”）对广东太力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太力科技”或“公司”）相关资料进行了核查，

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本回复中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

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北京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 

赛特广场 5 层邮编 100004 

电话 +86 10 8566 5588 

传真 +86 10 8566 5120 

www.grantthornt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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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收入 

申请文件及历次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

售金额呈上升趋势，2022年为 9,285.19万元，主要是由于存在“集运仓”业务及

平台为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将收货地址信息隐藏脱敏化处理的影响。 

请发行人结合平台对收货地址信息隐藏脱敏化处理时间、发行人同一地址对

应多个客户的地址特点、下单特征、同行业可比公司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销售

金额占比及变动趋势等进一步说明发行人报告期内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

售金额增加较多的合理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

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情况、核查证据及核查结论。 

回复： 

一、结合平台对收货地址信息隐藏脱敏化处理时间，分析信息脱敏前后具体

情况 

随着《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24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实施，电商平台对于消费者信

息的保护逐步加强，各大电商平台陆续对消费者下单信息进行脱敏化处理。2021

年 4 月 23 日开始，公司通过天猫等平台数据接口批量导出订单收货地址信息隐

藏脱敏化处理。由于天猫平台订单脱敏加密规则原因，导致天猫平台信息脱敏加

密对数据分析的影响较大。因此，将天猫平台 2021 年订单按下单时间拆分为 2021

年 1-4 月订单、2021 年 5-12 月订单分别进行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同一地址

对应客户

数量 

2022 年度 2021 年 5-12 月 2021 年 1-4 月 2020 年度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1 24,643.32  73.85% 19,034.01  80.72% 12,590.42  97.68% 31,025.10  96.67% 

2 3,660.97  10.97% 1,757.81  7.45% 190.09  1.47% 618.39  1.93% 

3 1,316.45  3.95% 651.58  2.76% 41.98  0.33% 173.05  0.54% 

4 659.81  1.98% 329.09  1.40% 15.60  0.12% 67.02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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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址

对应客户

数量 

2022 年度 2021 年 5-12 月 2021 年 1-4 月 2020 年度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5 390.97  1.17% 213.52  0.91% 8.23  0.06% 41.49  0.13% 

5 个以上 2,698.01  8.09% 1,595.75  6.77% 42.86  0.33% 169.34  0.53% 

合计 33,369.54  100.00% 23,581.75  100.00% 12,889.18  100.00% 32,094.40  100.00% 

由上表可见，订单收货地址信息隐藏脱敏化处理之前（即 2020 年、2021 年

1-4 月），同一地址对应一个客户的销售金额占比约为 97%；地址信息隐藏脱敏

化处理之后（即 2021 年 5 月-12 月、2022 年度），同一地址对应一个客户的销售

金额占比大幅下降。因此，消费者个人信息加密处理对地址维度分析存在一定影

响。 

二、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地址特点、下单特征 

针对报告期各期天猫太力家居旗舰店“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对订

单地址、主要下单特征进行分析，并与该店铺全部订单特征进行对比，结果如下： 

1、客单价分层 

单位：万元 

客单价分层 

2022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消费金额 占比 消费金额 占比 

100 元以下 19,475.11 58.36% 4,941.06  56.62% 

100-200 元 8,453.34 25.33% 2,222.89  25.47% 

200-500 元 4,314.06 12.93% 1,231.82  14.12% 

500 元以上 1,127.02 3.38% 330.45  3.79% 

合计 33,369.54 100.00% 8,726.22  100.00% 

客单价分层 

2021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消费金额 占比 消费金额 占比 

100 元以下 21,331.72 58.49% 2,817.71  57.98% 

100-200 元 9,321.52 25.56% 1,236.25  25.44% 

200-500 元 4,723.43 12.95% 652.94  13.44% 

500 元以上 1,094.26 3.00% 153.01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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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470.93 100.00% 4,859.90  100.00% 

客单价分层 

2020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消费金额 占比 消费金额 占比 

100 元以下 20,158.93 62.81% 715.79  66.94% 

100-200 元 8,025.54 25.01% 239.93  22.44% 

200-500 元 3,523.85 10.98% 90.21  8.44% 

500 元以上 386.08 1.20% 23.38  2.19% 

合计 32,094.40 100.00% 1,069.30  100.00% 

根据上表，报告期各期“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客单价分层与全部订单客

单价分层均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的客单价不

存在异常。 

2、下单时间分析 

 

由上图可见，“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的下单高峰期在晚上 8 点至凌

晨 1 点，主要系天猫平台消费群主要为精致妈妈及白领人群，通常在下班后进行

网络购物；天猫平台 0-1 点订单量较大，主要系平台促销活动（如“双十一”） 通

常 0 点开始，因此订单量较大。“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下单时间分布符

合消费者购物习惯，不存在下单时间异常集中情况。报告期各期“同一地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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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客户”订单的下单时间分布情况与全部订单的下单时间分布亦不存在显著差

异。 

3、购买频次分析 

购买次数 

2022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1 次 3,184,329 80.30%  834,909  81.23% 

2 次 518,408 13.07%  130,010  12.65% 

3 次 148,498 3.74%  36,168  3.52% 

4 次 56,572 1.43%  13,589  1.32% 

5 次 25,892 0.65%  5,970  0.58% 

6 次 12,891 0.33%  2,876  0.28% 

6 次以上 19,132 0.48%  4,285  0.42% 

合计 3,965,722 100.00%  1,027,807  100.00% 

购买次数 

2021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1 次 3,203,800 78.17%  476,925  81.38% 

2 次 598,940 14.61%  76,212  13.01% 

3 次 170,879 4.17%  19,842  3.39% 

4 次 64,036 1.56%  6,801  1.16% 

5 次 28,056 0.68%  3,016  0.51% 

6 次 14,081 0.34%  1,428  0.24% 

6 次以上 18,931 0.46%  1,796  0.31% 

合计 4,098,723 100.00%  586,020  100.00% 

购买次数 

2020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人数 占比 人数 占比 

1 次 3,258,460 83.12%  135,445  87.76% 

2 次 482,636 12.31%  14,280  9.25% 

3 次 115,151 2.94%  2,936  1.90% 

4 次 36,525 0.93%  91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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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次 13,982 0.36%  351  0.23% 

6 次 6,207 0.16%  150  0.10% 

6 次以上 7,195 0.18%  260  0.17% 

合计 3,920,156 100.00%  154,334  100.00% 

由上表可见，报告期各期“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所对应的客户购买

次数为 1 次的人数占比均高于“全部订单”。仅购买 1 次或 2 次的客户数量占比

均在 94%左右，“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情况下客户购买频次正常。 

4、地址地区分布 

单位：万元 

地址地区分布 

2022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消费金额 占比 消费金额 占比 

华南 5,979.22 17.92% 1,997.41  22.89% 

西南 3,034.72 9.09% 641.92  7.36% 

华中 3,673.94 11.01% 833.77  9.55% 

华东 14,513.71 43.49% 3,899.11  44.68% 

华北 3,754.72 11.25% 933.19  10.69% 

西北 954.04 2.86% 197.61  2.26% 

东北 1,459.00 4.37% 223.22  2.56% 

港澳台及其他 0.18 0.00% 0.00  0.00% 

合计 33,369.54 100.00% 8,726.22  100.00% 

地址地区分布 

2021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消费金额 占比 消费金额 占比 

华南 6,521.65 17.88% 1,072.88  22.08% 

西南 3,390.57 9.30% 357.19  7.35% 

华中 3,990.78 10.94% 404.44  8.32% 

华东 15,892.33 43.58% 2,320.50  47.75% 

华北 4,063.25 11.14% 500.57  10.30% 

西北 1,032.24 2.83% 110.00  2.26% 

东北 1,579.95 4.33% 94.31  1.94% 

港澳台及其他 0.17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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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36,470.93 100.00% 4,859.90  100.00% 

地址地区分布 

2020 年度 

全部订单 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 

消费金额 占比 消费金额 占比 

华南 5,726.48 17.84% 204.66  19.14% 

西南 3,277.33 10.21% 204.52  19.13% 

华中 3,534.13 11.01% 156.77  14.66% 

华东 13,486.26 42.02% 314.39  29.40% 

华北 3,609.98 11.25% 85.20  7.97% 

西北 929.32 2.90% 74.78  6.99% 

东北 1,530.54 4.77% 28.98  2.71% 

港澳台及其他 0.36 0.00% 0.00  0.00% 

合计 32,094.40 100.00% 1,069.30  100.00% 

由上表可见，2020 年“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地址分布西南地区占

比较全部订单偏高、华东地区占比较全部订单偏低，主要是由于 2020 年“一个

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量较小，受少数订单分布影响导致；2021 年和 2022 年，

华东地区和华南地区占比较全部订单偏高，主要是由于“集运仓”业务影响，天

猫平台官方“集运仓”主要分布在广东省（华南区域，主要面向中国港澳、东南

亚、澳洲和北美地区）、福建省和浙江省（华东区域，主要面向中国台湾省及东

南亚地区）。因此，“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地址分布特征不存在异常。 

三、同行业可比公司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及变动趋势 

公司主要产品属于消费品，以电商平台作为主要销售渠道的同类型公司中，

亦存在同一收货地址对应多个客户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主要产品类别 
同一地址对应

客户数 

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 

销售金额占比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阿宽食品 

（在审） 

方便面、方便粉丝、方

便米线、自热食品等 

>1 18.98% 10.17% 6.91% 

其中：>5 7.49% 4.79% 2.65% 

致欧科技 

（301376） 
家居、家具产品 

>1 26.63% 28.61% 3.29% 

其中：>5 9.08% 10.57%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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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 主要产品类别 
同一地址对应

客户数 

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 

销售金额占比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绿联科技 

（已过会） 
3C 消费电子产品 

>1 9.63% 7.74% 6.03% 

其中：>5 3.05% 3.32% 2.22% 

太力科技 收纳用品 
>1 23.19% 12.61% 3.48% 

其中：>5 6.84% 4.19% 0.51% 

注：致欧科技为亚马逊 FBA 仓代发其他平台（主要是独立站）销售金额占比 

公司 2020 年至 2022 年“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呈上升趋势，

与同行业案例的变动趋势基本相同；公司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客户销售金额占比与

阿宽食品、致欧科技相似。因此，公司因平台信息脱敏加密影响导致“同一地址

对应多个客户”销售金额占比上升较多，电商类上市公司或拟上市公司亦受到相

似影响，公司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以“收货信息”为识别条件，分析同一收货信息对应客户数量情况 

因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对于数据分析的限制，以单一 “收件地址”进行分析

导致同一地址对应客户数量较真实情况偏高较多。因此，为减少个人信息脱敏加

密对数据分析限制的影响，公司以“收件地址+收件人+收件电话”作为“收货

信息”，分析主要电商平台同一“收货信息”对应客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同一收货信

息对应客户

数量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销售金额 占比 

1 39,084.01  97.62% 38,766.28  98.78% 34,804.17  99.90% 

2 415.86  1.04% 175.20  0.45% 25.15  0.07% 

3 89.77  0.22% 65.00  0.17% 1.53  0.00% 

4 63.01  0.16% 41.19  0.10% 0.33  0.00% 

5 50.27  0.13% 29.37  0.07% 0.06  0.00% 

5 个以上 332.50  0.83% 168.22  0.43% 7.57  0.02% 

合计 40,035.41  100.00% 39,245.23  100.00% 34,838.82  100.00% 

报告期各期，同一收货信息对应一个客户的销售金额占比分别为 99.90%、

98.78%、97.62%，占比较高。2021 年及 2022 年，同一收货信息对应多个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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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金额占比略有上升，系由于客户信息加密导致收件人仅显示首字符，如“王

**”；同时，由于集运仓业务订单收件电话均为集运仓库统一电话，报告期各期

公司天猫集运仓业务对应的客户消费金额分别为 335.74 万元、603.47 万元、

691.31 万元，因此导致收货信息与客户数量匹配仍存在少量误差。但总体来看，

一个收货信息绝大多数均对应一个客户。 

五、公司线上直销销售收入真实、准确 

重复地址维度分析仅是线上直销销售多维度分析中的一项维度的数据分析，

由于各电商平台陆续对消费者个人信息脱敏加密，上述收件地址信息获取受限不

影响其他下单特征维度数据的统计分析。公司“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客

户分散，客单价符合发行人产品特点，不存在大量客户高频下单情况，下单时间

符合平台用户使用规律，订单地区分布符合经济发展特点，综合分析客户订单特

征、地址特征均不存在异常情形，不存在大额交易金额向少数客户、订单集中，

不存在虚构销售的倾向和趋势。 

综上所述，天猫平台 2021 年 4 月起对收货地址信息隐藏脱敏化处理，信息

脱敏加密前（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4 月）“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销售金额占

比均较小。信息脱敏加密后（2021 年 5-12 月和 2022 年度），发行人“同一地址

对应多个客户”销售金额占比增长较多，经分析此类订单的客单价分层、购买频

次、下单时间分布、地区分布等，此类订单地址特征和下单特征不存在异常情况。

同行业公司中亦存在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情况，报告期内销售金额占比及变动

趋势与发行人不存在显著差异。发行人报告期内“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

售金额增加较多具有合理性。 

六、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对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

的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情况、核查证据及核查结论 

（一）对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情况、核查证据 

1、获取发行人主要电商平台的全部资金流水明细，向支付宝等支付工具进

行电子函证，确认发行人主要电商平台资金流水真实性； 

2、执行业财一致性核查。根据主要电商平台店铺资金流水明细，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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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店铺收入并与 SAP 系统中账面收入金额进行核对； 

3、执行穿行测试程序。从顾客下单、付款、SAP 系统生成销售单、出库单、

物流信息、确认收货信息、收款流水执行穿行测试，天猫平台每年随机抽取 500

笔订单，唯品会、拼多多、抖音等国内其他平台每年随机抽取 25 笔订单； 

4、执行终端电话访谈程序。对国内主要电商平台报告期各期消费金额 500

元以上的终端客户以及 500 元以下终端客户执行分层抽样电话访谈，累计智能语

音拨打电话 46,904 个，接通电话 27,237 个，接通率 58.07%，有效确认电话为 1,602

个，接通确认率 5.88%；此外，针对主要店铺报告期各期大额采购客户，补充进

行人工电话访谈，累计人工拨打电话 2,660 个，有效确认电话为 356 个，接通确

认率 29.30%； 

5、执行地址特征、下单特征分析程序。对于“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

单，对购买行为进行分析，具体分析维度包括：平均订单金额分析、客单价分层

分析、下单时间分布分析、购买频次分析、地址分布分析等； 

6、主要平台导出全部订单明细，获取“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全部地址

明细。对于 2021 年、2022 年客户集中度最高的前 50 大地址，每一地址随机抽

取 10 笔订单，追溯至电商平台原始订单并进行信息解密，对比收件人、收件电

话、收件地址信息等收件信息，检查是否存在大量收件信息相同的订单； 

7、利用网络地图对集运仓地址进行检索，查看地址是否存在；抽查主要集

运仓收货电话，拨打确认是否为集运仓； 

8、执行银行流水核查程序。查阅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重点岗

位关键人员的银行流水，查阅公司及子公司的费用明细账、往来款明细账。 

（二）对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售收入真实性的核查结论 

1、发行人主要电商平台资金流水真实； 

2、发行人主要电商平台店铺重新计算平台店铺收入与 SAP 系统中账面收入

金额差异很小，销售收入与资金流水匹配，销售收入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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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穿行测试，发行人主要电商平台订单、支付流水、销售单、发货单、

物流单、收货信息及收款流水匹配； 

4、终端电话访谈客户不存在异常购买行为； 

5、“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订单客户分散，客单价符合发行人产品特点，

不存在大量客户高频下单情况，下单时间符合平台用户使用规律，订单地区分布

符合经济发展特点，综合分析客户订单特征、地址特征均不存在异常情形； 

6、经抽查 2021 年、2022 年客户集中度最高的前 50 大地址订单，不存在大

量收件信息相同的订单； 

7、经对主要集运仓地址进行检索，集运仓地址真实存在；经拨打收货电话，

确认收货电话均为集运仓库电话； 

8、经检查资金流水，相关主体及核查对象不存在异常资金流入或流出的情

况，不存在将大量体内资金转出，以用于虚构交易的行为。 

综上所述，发行人报告期内“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售金额增加较多

具有合理性，发行人同一地址对应多个客户的销售收入具有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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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外购成品及应收账款 

申请文件及历次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内，发行人外购成品后销售金额增长较快，发行人外购成品分

为非通用类与通用类产品，报告期各期采购金额为 1,773.13万元、5,898.82 万

元、6,509.52 万元。 

（2）截至 2023年 3月 1日，发行人应收商超客户组合各期期后回款比例分

别为 84.94%、74.74%和 11.45%，2022年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比例较低。 

请发行人： 

（1）结合外购成品定价方式、同类产品不同供应商采购价格等分析外购成

品采购价格公允性。 

（2）结合最新回款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计提充分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外购成品定价方式、同类产品不同供应商采购价格等分析外购成品

采购价格公允性 

（一）成品采购的总体情况 

报告期各期，公司成品采购中同型号产品主要向单一供应商采购，少部分同

型号产品存在向多家供应商采购的情形，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实施降本增效逐步

对原有供应商进行替换，以及在原有供应商产能限制情况下启用备用供应商导

致。报告期各期，公司成品采购中同型号产品单一供应商和非单一供应商采购金

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单一供应商 4,874.17 74.88% 4,159.46 70.51% 908.91 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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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单一供应商 1,635.36 25.12% 1,739.36 29.49% 864.22 48.74% 

合计 6,509.52 100.00% 5,898.82 100.00% 1,773.13 100.00% 

（二）单一供应商供应的成品 

公司成品采购以“选品”为核心，采用“成本加成”方式定价。具体定价方

式及过程如下：①通过市场调研挑选目标产品；②与该产品生产商进行商务谈判，

生产商提供产品生产的料工费明细，填报《太力集团采购物料报价单》；③公司

采购部门对供应商报价进行核价，核价过程具体如下：根据供应商提供其单位产

品的原料用量、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设备价值及产能、投入生产人员的数量和薪酬、

以及包装、运输、税费等项目来确定其单位成本，公司根据行业一般利润水平给

予供应商合理利润率。核价通过后，公司与供应商签署采购合同。 

公司大部分成品采购为单一供应商采购，主要是由于公司一般通过市场上现

有产品寻找生产商，该生产商已具备此款产品的生产工艺或应用了其知识产权，

因此其他生产商难以短期内生产相同产品或需要进行开模试制导致生产成本较

高不具有经济性。公司对成品采购供应商以成本+合理利润定价，采购价格具有

公允性。 

（三）非单一供应商供应的成品 

公司少部分成品采购采用多供应商进行供应，主要是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部分成熟产品，实施降本增效逐步对原有报价较高的供应商进行替换；以及在

原有供应商产能限制情况下启用备用供应商导致。报告期内，发行人非单一供应

商产品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864.22 万元、1,739.36 万元、1,635.36 万元，占采购总

额比例分别为 48.74%、29.49%、25.12%。 

报告期各期，年采购额大于 10 万元非单一供应商成品采购总额占比分别为

90.29%、93.83%、94.07%。发行人对各年采购额大于 10 万元的外购成品，按照

类别及产品型号梳理了报告期各期的采购均价并进行对比，采购价格总体一致，

无重大差异，具体情况如下： 

1、晾晒产品 

单位：元/件（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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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AT537 

东莞市互信衣架有限公司 7.64 7.96 - 该产品为细肩植绒衣架。互信衣

架为发行人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2022 年发行人向路利实业及怡

德日用品采购的均价较互信衣

架更低，主要系为实现降本增

效，新开发了路利实业及怡德日

用品为发行人供应商，逐渐替换

互信衣架的原有业务 

东莞市路利实业有限公司 6.80 - - 

东莞市怡德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6.86 - - 

AT301 

东莞市互丽都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7.66 7.98 2020 年、2021 年各供应商采购

价格无显著差异；2022 年怡德日

用品采购价格较低，主要系为实

现降本增效，新开发了怡德日用

品为发行人供应商，逐渐替换互

信衣架的原有业务 

东莞市互信衣架有限公司 7.70 7.76 8.15 

东莞市利都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 8.19 

东莞市怡德日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5.46 - - 

AT475 
汕头市优然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9.73 9.73 - 

无显著差异 
义乌市奥都日用品有限公司 - 9.73 - 

AT477 

汕头市优然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6.19 6.19 - 

无显著差异 义乌市奥都日用品有限公司 - 6.29 - 

中山市森茂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6.19 - - 

AT476 
汕头市优然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9.73 9.73 - 

无显著差异 
义乌市奥都日用品有限公司 - 9.94 - 

AT478 

汕头市优然家居实业有限公司 6.19 6.19 - 

无显著差异 义乌市奥都日用品有限公司 - 6.29 - 

中山市森茂照明实业有限公司 6.19 - - 

AT114 

台山市大江镇隆鑫五金日用制品厂 - - 3.34 该品为普通中号衣架，隆鑫五金

为发行人原长期合作的供应商。

2020 年发行人向安尚亿采购的

均价较低，主要系发行人为降本

增效，引入报价更低的新供应

商，其逐渐替代了隆鑫五金的原

有业务 

武汉安尚亿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2.83 2.69 2.65 

2、收纳箱 

产品

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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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662 

金华市多美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4.57 14.59 14.60 

无显著差异 义乌市润晖箱包有限公司 - 14.60 14.60 

浙江卓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 14.78 

AF664 

金华市多美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6.37 16.37 - 该品为大号棉麻布折叠收纳

箱。2021、2022 年度采购单

价不存在差异。2020 年润晖

箱包采购单价较低，系发行人

为实现降本增效，引入报价较

低的新供应商，发行人逐步增

加了润晖箱包、多美家家居的

采购量，替换卓晨家居原有业

务 

义乌市润晖箱包有限公司 - 16.37 16.37 

浙江卓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 17.70 

AF692 
金华市多美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4.78 - - 

无显著差异 
浙江卓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14.78 - 

AF693 
金华市多美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4.16 - - 

无显著差异 
浙江卓晨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 14.16 - 

3、密实袋 

产品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PE 密实袋

3"*4" 

苍南县长宏包装有限公司 1.22 1.26 1.27 发行人不同规格的 PE 密

实袋均由长宏、志源及众

联供应，公司密实袋产品

主要向长宏采购，志源、

众联作为备用供应商。报

告期各期，长宏供应的不

同规格的密实袋较志源价

格更低。当长宏产能饱和

时，发行人会启用备用供

应商志源供货。由于发行

人密实袋产品需运往湖北

工厂进行发货，志源地处

东莞，运费及人工及其他

费用较高，造成其采购价

格相对较高 

东莞市志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1.64 1.64 1.64 

东莞市众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 - 1.64 

PE 密实袋

4"*6" 

苍南县长宏包装有限公司 1.94 1.94 1.94 

东莞市志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2.39 2.39 - 

PE 密实袋

2"*3" 

苍南县长宏包装有限公司 0.81 0.80 0.80 

东莞市志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0.97 0.97 0.97 

东莞市众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 - 0.97 

PE 密实袋

2"*1.5" 

苍南县长宏包装有限公司 0.55 0.55 0.55 

东莞市志源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0.62 0.62 0.62 

东莞市众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 - 0.65 

4、护洗袋 

产品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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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年

度 

AW58

6 

义乌市六禾日用品有限公司 2.23 - - 

发行人不同规格的护洗袋均由

六禾及伊伦供应。伊伦为发行人

长期合作的护洗袋供应商。2022

年发行人向六禾采购的不同规

格的护洗袋均价较伊伦相比低

约 2.93%-19.04%，主要系为实现

降本增效，公司于 2022 年底新

开发了六禾作为供应商，其逐渐

替代伊伦的原有业务 

义乌市伊伦日用品有限公司 2.45 2.52 2.52 

AW58

5 

义乌市六禾日用品有限公司 1.81 - - 

义乌市伊伦日用品有限公司 2.05 2.12 2.12 

AW62

4 

义乌市六禾日用品有限公司 2.74 - - 

义乌市伊伦日用品有限公司 3.24 3.29 3.29 

AW58

7 

义乌市六禾日用品有限公司 2.43 - - 

义乌市伊伦日用品有限公司 2.51 2.57 2.57 

AW58

4 

义乌市六禾日用品有限公司 1.48 - - 

义乌市伊伦日用品有限公司 1.83 1.90 1.88 

5、封口机 

产品

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SP086 
中山市德创电器有限公司 80.02 - 82.30 

无显著差异 
中山市富隆科技有限公司 79.65 79.78 82.30 

6、清洁工具 

产品

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AT546 

瑞安市亮洁工艺礼品厂 1.77 1.77 - 

该品为 2 个装白色粘尘纸替换装，

科雷为发行人原稳定合作的供应

商。2021 年发行人向亮洁采购均

价较科雷相比低约 4.84%，主要系

亮洁为发行人新开发的供应商，

报价更低，发行人遂与亮洁展开

合作至 2022 年 8 月。此后科雷向

发行人报出更具竞争性的低价，

发行人恢复与科雷合作 

义乌市科雷模具有限公司 1.59 1.86 - 

7、食品盒 

产品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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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AT392 
台州市黄岩周华塑料厂 15.73 15.73 - 

无显著差异 
浙江米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5.73 - - 

8、收纳盒 

产品

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AT469 
台州市黄岩周华塑料厂 10.62 10.62 - 

无显著差异 
浙江米嘉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10.62 - - 

9、扫拖用具 

产品

型号 
产品供应商 

采购单价 

差异分析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AQ248 

宁波德腾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 43.36 - 

该品为 36CM 免手洗平板拖把。

2021 年 11 月，公司筹备线下直营

店铺“太力智慧家”开业，需少量采

购该产品用于展示，前期向捷顺订

购的产品因其供应链阻断原因无

法按时交付。由于时间紧急，发行

人向德腾临时采购了 20 个该产

品，因交货期较短且数量很少，导

致临时采购的价格较高 

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22.12 - - 

综上，公司同规格产品存在少部分向多家供应商采购的情形，主要产品的采

购价格不存在重大差异，存在一定价格差异的均具有合理原因。因此，公司同规

格外采成品的采购价格具有公允性。 

二、结合最新回款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说明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计提充分性 

发行人最新回款情况及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组合类型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18 

单项计提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52.17 166.86 9.02 

期后回款金额 143.15 156.93 - 

期后回款比例 94.07% 94.05% 0.00% 

坏账计提比例 34.15% 33.78% 100.00% 

应收电商客户组合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643.78 147.05 238.73 

期后回款金额 643.78 147.05 238.72 

期后回款比例 100.00% 100.00% 100.00% 

坏账计提比例 1.00% 1.00% 1.00% 

应收其他客户组合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530.02 455.03 257.57 

期后回款金额 394.33 321.22 168.57 

期后回款比例 74.40% 70.59% 65.45% 

坏账计提比例 24.19% 20.75% 37.85% 

应收商超客户组合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566.90 781.55 858.46 

期后回款金额 185.95 628.19 757.84 

期后回款比例 32.80% 80.38% 88.28% 

坏账计提比例 7.06% 9.01% 7.80% 

应收 ODM/OEM 客

户组合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491.34 1,726.09 1,156.61 

期后回款金额 1,489.20 1,705.33 1,135.76 

期后回款比例 99.86% 98.80% 98.20% 

坏账计提比例 3.13% 4.11% 3.85% 

注：上表中期后回款截止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 

1、单项计提：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客户各期期后

回款比例分别为 0.00%、94.05%和 94.07%。其中，2020 年和 2021 年期后未回款

主要系应收杭州蓝友百货有限公司 9.02 万元，金额较小。杭州蓝友百货有限公

司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预计该笔款项无法收回，发行人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此外，2021 年、2022 年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苏宁采购中心及苏宁易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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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全资子公司合肥苏鲜生超市采购有限公司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30%，主要系合肥苏鲜生资金紧张并发生商票逾期，但由于合肥苏鲜生与苏宁采

购中心已签订代付协议，且苏宁采购中心各期均向发行人稳定采购和回款，期后

回款情况较好，故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2、应收电商客户组合：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该组合期后回款比例均为

100.00%，各期应收账款均已回款。发行人针对电商客户组合计提 1%的坏账准

备，坏账准备计提充分、谨慎。 

3、应收其他客户组合：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应收其他客户组合期后回

款比例分别 65.45%、70.59%和 74.40%。主要系中国人民解放军 63919 部队尚未

完全回款导致，主要原因系其内部审批流程较为复杂，导致回款周期较长，期后

回款比例较低。该客户为部队客户，商业信用良好，未来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很

小。剔除该客户后，各期期后回款比例分别为 65.45%、79.38%、81.95%，各期

坏账计提比例分别为 37.85%、20.75%、24.19%，各期坏账计提比例均可以覆盖

未回款金额比例。发行人应收其他客户组合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4、应收商超客户组合：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该组合各期期后回款比例

分别为 88.28%、80.38%和 32.80%。截止 2022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较大的商超

客户主要为大润发、家乐福、华润万家。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主要客户的期

后回款与应收账款坏账比例计提情况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应收账款

余额 

期后回款

金额 

坏账计

提比例 

期后回

款比例 

坏账计

提比例 

期后回

款比例 

坏账计

提比例 

期后回

款比例 

大润发 187.88 60.37 3.19% 32.13% 3.99% 96.65% 3.39% 96.91% 

家乐福 119.49 1.00 3.26% 0.84% 5.25% 86.29% 4.88% 98.59% 

华润万家 104.32 13.15 13.28% 12.60% 18.85% 68.15% 20.11% 80.29% 

其他商超

客户 
155.20 111.43 10.49% 71.80% 12.57% 57.59% 10.38% 70.52% 

合计 566.90 185.95 7.06% 32.80% 9.01% 80.38% 7.80% 88.28% 

根据上表分析各商超客户回款及坏账计提情况如下： 

（1）大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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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润发 2020 年及 2021 年坏账计提比例均可以覆盖未回款金额比例，2022

年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金额为 60.37 万元，回款率为 32.13%，期后回款比例较低

的原因是：①受线上交易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线下传统商超客流量减

少，大润发终端销售较慢，导致其未及时支付货款。预计随着消费复苏、终端销

售回暖，发行人可以陆续收回上述款项。②由于部分商超销售不理想，发行人对

部分商超进行了清场，如华东大润发（康成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华南大润

发（广州润华商业有限公司），发行人 2023 年已逐步停止供货，并于 2023 年 6

月正式向对方提交清场函。由于清场审核对账及处理流程较长，造成公司未能及

时回款。大润发旗下主要片区期后回款情况及未回款原因如下： 

单位：万元 

大润发旗下

主要片区商

超 

2022 年 期后回款比例 

未全部回款的主要原因 应收账

款余额 

期后回

款金额 

未回款

金额 

2022

年末

（%） 

2021

年末

（%） 

2020

年末

（%） 

济南大润发 54.05 25.90 28.15 47.91 99.99 99.99 终端销售较慢，影响期后回款 

康成投资 47.43 - 47.43 - 100.00 100.00 清场结算 

武汉大润发 35.29 27.57 7.72 78.13 100.00 100.00 终端销售较慢，影响期后回款 

广东润华 20.89 - 20.89 - 100.00 100.00 清场结算 

青岛润泰 18.60 6.90 11.70 37.10 100.00 100.00 终端销售较慢，影响期后回款 

其他 11.63 - 11.63 - - 9.78 - 

合计 187.88 60.37 127.52 32.13 96.65 96.91 - 

综上，大润发 2022 年末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率较低，主要系大润发终端销

售较慢，以及公司在部分卖场清场结算所致。从历史数据看，大润发 2020 年末、

2021 年末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收率均超过 96%，报告期内未实际发生损失，目前

大润发经营正常，公司预计随着终端销售回暖、清场结算完成，应收账款可以收

回，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2）家乐福 

发行人与家乐福在 2020 年至 2022 年均正常合作且持续回款，家乐福 2020

年末、2021 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期后回款情况基本匹配，2022 年

末应收账款期后回款较少主要是受宏观经济影响，家乐福的经营在 2023 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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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终端门店大量关闭，2023 年仅向公司零星回款，因此发行人在 2023 年已

终止与其合作，公司对家乐福的应收账款已在 2023 年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3）华润万家 

华润万家 2020 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期后回款情况基本匹配，

华润万家 2021 年及 2022 年期后回款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华润万家引入“动销率”

对供应商终端销售情况及库存余额进行考核，即要求产品在其旗下约 90%的店面

三个月左右销售完毕。由于发行人线下渠道规模相对较小，部分产品暂时未达到

动销率要求，影响整体回款进度，导致回款率较低。考虑到华润万家仍与发行人

持续合作，同时发行人计划在 2023 年下半年加强线下终端销售力度，提高商品

的动销率，促进回款，预计款项可以收回，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4）其他商超客户 

商超组合中其他客户主要系沃尔玛和麦德龙。对应各期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111.47 万元、70.72 万元和 89.23 万元。对应期后回款比例分别为 100%、100%

和 99.70%，各期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期后回款情况相匹配。其余客户应收账款

余额较小且分散，影响金额较小。 

（5）同行业公司商超客户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情况 

同行业可比公司及以商超渠道为主要销售渠道的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

提情况对比情况如下： 

应收账款组合类型  可比公司   
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应收商超客户组合 

茶花股份 5.68% 5.47% 6.23% 

双枪科技 9.21% 7.36% 7.81% 

泰鹏智能 5.32% 5.31% 5.31% 

平均值 6.74% 6.05% 6.45% 

发行人 7.06% 9.01% 7.80% 

注 1：数据来源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招股说明书； 

注 2：茶花股份系与发行人存在相同应收账款组合类型，其余可比公司系以商超为主要

销售渠道。 

根据上表，报告期各期发行人对商超客户坏账计提比例均高于可比公司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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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坏账计提比例充分、谨慎。 

5、应收 ODM/OEM 客户组合：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各期期后回款比例

分别为 98.20%、98.80%和 99.86%，期后回款整体情况较好。发行人应收

ODM/OEM 客户坏账计提比例计提充分、合理。 

综上所述，发行人各应收账款组合期后回款情况整体较好，预期大部分应收

款项可以合理收回，发行人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三、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了发行人采购负责人，了解外购成品的采购决策逻辑及定价方式，

查阅了发行人采购明细表，了解同类成品不同供应商的背景，核实相关采购交易

的单价，并分析了合理性； 

2、获取了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应收账款明细表及期后回款情况统计表，了解

发行人报告期各期各类型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情况，查阅了同行业可比公司以及以

商超渠道为主要销售模式的可比公司坏账计提比例，访谈了各渠道销售负责人，

了解部分客户回款比例较低的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外购成品采购价格具有公允性； 

2、发行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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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据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落实情况及再次履行审慎核查义务之后，提

供了本次落实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专项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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